
台 中 市 北 區 篤 行 國 民 小 學 交 通 安 全 教 育 實 施 計 劃 

一、依據：國民小學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綱要。 

二、目的： 

（一）、教育學生交通安全常識，以增進交通安全之認知能力。 

（二）、教導學生遵守交通規則，以維護交通秩序，防止交通事故之發生。 

（三）、由學生做起，提昇交通安全道德，進而影響家庭、社會共同遵守交通規則。 

三、實施原則： 

（一）、交通安全教育是全面性的教育工作，需全體教職員工共同努力。 

（二）、交通安全教育從日常生活之生活教育中培養，指導學生養成正確之觀念。 

（三）、交通安全教育之教學方法，以生動活潑之方式，多用引導、啟發。 

（四）、交通安全教育需配合各項媒體、實物以提高學生學習之興趣。 

（五）、配合新生訓練、始業指導、兒童朝會、導師時間及交通導護組訓時間施教。 

（六）、交通安全教育需家庭及社會互相配合聯繫。 

（七）、充實交通安全設施及教具以提高教學之效果。 

四、實施項目方法： 

（一）、組織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，定期召開會議，以確實督導及考核實施情況。 

１、設主任委員—校長。 

２、設副主任委員—訓導主任。 

３、委員兼秘書─生教組長。 

４、設委員—教務主任、總務主任、輔導主任、家長會長及各有關老師。 

５、開會方式：學期開始及結束各召開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。 

（二）、實施交通安全教育教學： 

１、佈置校園教學環境及充實教學設備。 

２、於公佈欄或教室陳列交通安全教育圖片。 

３、實施利用導師時間、兒童朝會、團體活動及各科聯絡教學施教。 



（三）、實施路隊編組： 

１、調查學生上、下學路隊狀況，依據居住範圍編定路隊，並置小隊長。 

２、訓練及培養學生遵守交通規則及秩序之習慣。 

（四）、組織學生交通導護生： 

１、遴選負責任之學生擔任。 

２、施以執勤教育訓練及應變能力。 

（五）、執勤教師： 

每週設總導護、導護老師，負責放學、維持路隊秩序，並護送兒童至校門外適當距離，

以確保學生安全。  

（六）、加強學生上、下學路線之巡視： 

１、校長、主任及組長，以定時及不定時方式巡視學生上、下學路線。 

２、目的能即時發現問題即時解決問題。 

（八）、規劃校園放學位置及行車動線： 

１、本校路隊共分五路隊，放學時於運動場集合整隊位置。 

２、規劃汽車、機車接送及停車位置，避免人車交錯。 

（九）、請導護義工協助導護工作： 

執勤時間為學生上、下學時間。 

（十）、交通安全藝文競賽： 

１、舉行藝文競賽活動。 

２、舉行交通安全教育有獎徵答。 

五、經費： 

（一）、請市府或上級單位補助辦理之活動經費。 

（二）、請家長會酌予支援活動經費。 

（三）、由學校經常門經費項下支付。 

六、本計畫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